
 

行政院農業委員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108 年度農機倉庫周邊道路整修工程規格表 

一、規格明細：詳工程標單及圖說。 

二、施工說明：本案為農路整修工程，說明如下: 

   （一）既有混凝土切割及底層打除清運，約 25cm。 

   （二）原土夯實 

   （三）級配回填夯實 H=7cm。 

   （四）鋪設點焊鋼絲網 6mm 以上(線徑)*150*150mm(間距) 

   （五）210kg/cm2 預拌混凝土澆置與養護及拉毛 

   （六）地坪切割留伸縮縫 

   （七）RC 水溝+熱浸鍍鋅格柵溝蓋板(含原有水溝打除) 

    (八) 施工材料訂貨前應完成送審之相關規定，未經送審許可，不得進場施作。 

   （九）施工範圍為本場試驗田區，施工材料之堆放須用警示帶圍籬區隔並豎立警

告標語。 

   （十）因施工所產生之相關廢棄物必須於完工後 7 日內清除。 

三、廠商資格：經營土木包工業或以上之業者。  

四、完工期限：限於 108 年 12 月 25 日前施工完成。 

五、施工地點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（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 2

段 150 號）。 

六：遲延履約：逾期違約金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數，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2� 計

算逾期違約金。 

七、保固期限：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 1 年。 

八、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保固書。 

九、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繳交等相關事宜，由得標廠商負責代辦，相關費用由機關負

擔。 

十、付款方式：驗收通過後一次付清貨款。 

十一、對本規格如有疑義，請洽張鈺琳小姐瞭解，電話 03-8521108轉 2500。 


